
证券代码：600376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3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 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 年 1 月 17 日 

3. 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376 首开股份 2023/1/10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 提案人：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告了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通知，

与一致行动人北京首开天鸿集团有限公司合计持有 52.66%股份的股东北京首都

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 2023 年 1 月 6 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

大会召集人。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

公告。 



3. 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一)审议《关于公司向北京祐泰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本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百零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如

下： 

北京祐泰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祐泰通达”）是由公司与北

京富力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3 亿元，公司与

北京富力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比例为 50%：50%，祐泰通达主要负责北

京市顺义区高丽营镇首开富力十号国际项目的开发。公司与北京富力通达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均不合并祐泰通达财务报表。 

为满足祐泰通达项目建设及偿还原有负债的资金需求，公司与北京富力通达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向祐泰通达提供合计不超过 7 亿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期

限自出借日起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止，不计息。双方按股权比例分别承担不超过

3.5 亿元。为顺利推进祐泰通达资金周转及项目建设，结合各方经营实际，本笔

财务资助由公司全额提供。同时，为保证资金的安全，北京富力通达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对其应承担的不超过 3.5 亿元财务资助（以下简称“超比例专项股东借

款”）提供担保，北京富力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实际控制人北京富力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其子公司富力瑞康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北京盈富瑞泰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50%股权质押给公司作为担保措施，并就其应承担的不超过 3.5 亿

元财务资助向公司支付资金占用费，费率为 11%。 

公司向祐泰通达提供超比例专项股东借款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提供借

款或通过金融机构委托贷款等方式。 

公司独立董事就此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公司向祐泰通达提供财务

资助，是为满足祐泰通达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用于支持合作项目的建设及运营。

目前祐泰通达经营活动在有序开展，本次财务资助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北京富力

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之实际控制人北京富力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其子

公司富力瑞康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北京盈富瑞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50 %股权质

押给公司作为担保措施，且祐泰通达的销售回款和对外融资将优先用于归还本笔

借款本息，风险可控。公司提供财务资助行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股东利益的行为。 

详见公司《关于向北京祐泰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临 2023-002 号）。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

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3 年 1 月 17 日  14 点 00 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6 号招商国际金融中心 D 座首开股份

十三层会议室 

(二)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3 年 1 月 17 日 

                  至 2023 年 1 月 17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三) 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 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开展供应链保理业务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向北京祐泰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的议案 

√ 

 

1、 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第 1 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百零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详

见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百零一次会议决议公告》（临 2022-112 号），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上述第 2项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一百零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详

见公司《关于向北京祐泰通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公告》

（临 2023-002 号），于 2023年 1月 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6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3 年 1 月

17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开展供应链保理业务的议案       

2 关于公司向北京祐泰通达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

意愿进行表决。 


